
附  表 三、 【符合第二條第五款條件者】 

近3年授課課程科目及教學評量結果(112年1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止) 

一、教學評量結果 

學年/

期 
開課班級 課號 科目名稱 

學分

數 

必/選 

修 

修課

人數 

班平

均 

回收率

（％） 

推薦教學特

優比例

（％）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二、教學評量學期平均 

學年/

期 
大學部學期平均 碩士班學期平均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足以證明在教學上具有傑出成果之各項例證或教學資源製作具體成果(112年1月1日至114年12

月31日止) 

一、教學成果 

(一)教學成果論文發表（教學相關期刊論文、教學研討會論文…等） 

1.教學相關期刊論文 

    

2.教學研討會論文 

     

3.其他著作等 

        

(二)特殊教學事蹟(如教學服務、開設特別課程等) 

  

(三)近五年學生的特殊表現與教學相關者（如指導學生參加比賽獲獎等） 

  

(四)其他相關成果(例如：最近是否有執行教學改進計劃、產學合作教材等) 
 

二、教材與教學準備 

(一)教學理念 

   

(二)教學方法與特色 

   

(三)教學綱要(請列舉五年內開設課程綱要，含教學品保系統「課程大綱」) 

   

(四)教材編撰(請列舉五年內編撰之教材，含數位學習平台(e-campus 3)「教材內容」。此

外，產學融入教材製作、業界協同教學可分別列為補充說明，請踴躍提供) 

   



(五)教學專書(請列舉3年內出版之教科專書) 

   

(六)其他相關資料 

 

三、教學成長與行政服務 

(一)過去參與教學相關研習情形 

序

號 
時間 主辦單位 研習名稱 備註 

1    □國內 □國外 

2    □國內 □國外 

3    □國內 □國外 

4    □國內 □國外 

5    □國內 □國外 

6    □國內 □國外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二)過去參與服務項目（如導師、社團輔導、校院系級課程委員會及教學評鑑委員會等） 

      
    

(三)行政配合事項與其他具體表現（如課堂訪視及師生訪談等，請簡要說明） 

 

 

 

 

 

 

 

＊以上填具資料均屬實，如有不實，願負一切責任並取消申請資格，申請人簽名： 


